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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
典”命名的法律，正呼之欲出。

3月5日，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以
下简称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是继民法典后，
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生态环境法典不是简单的法律
汇编，也不是完全另起炉灶，而是把
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
则规范系统整合、编订纂修。”3月8
日，在四川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全国
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钟
承林充满期待。

在这位生态环境领域的全国人
大代表看来，这部法典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引领，生动体现了生态文
明理念和法治实践，对于统筹污染防
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完善生
态环境法律体系，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具有重大意义。

生态环境治理
从“有法可依”迈向“有典可循”

“有幸参与并见证在生态环境领
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出台，深感
荣幸和自豪。”钟承林透露，在法典草
案的编纂过程中，四川省生态环境系
统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参与立法，协
助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座谈研讨提出
建议，并牵头迎接全国人大常委会两
次赴川调研，总结提炼汇报四川经验
做法，尤其是结合执法工作中的一些
实践，对法典草案编纂建言献策。

“法典即将出台，标志着我国的
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越来越成熟、越来
越系统，让生态环境治理从‘有法可
依’迈向‘有典可循’。”钟承林说，法
典草案把目前正在使用、涉及生态环
境的30多部法律系统整合到一起，梳
理汇总、提炼完善、集成升华，解决了

以前有些法条冲突、有些领域没覆盖
到的问题。

若是将视角放大，钟承林觉得，
这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法
律，是全社会、各方面、各部门、全体
公民都要遵守的法律，而不是生态环
境部门的法律。其中明确了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林草
等多个部门职责，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强化上下之
间、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动，做到同向
发力、同频共振，进一步构建大生态
保护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法典草案中，“绿
色低碳发展”作为重要专编，就循环
经济、能源节约、绿色低碳转型、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提出基本规定和要
求。

钟承林认为，这是贯彻“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有利于

更好地落实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赢。

坚持过罚相当
“小过重罚”“大过轻罚”被调整

从实际工作来看，法典草案也为
“依法治污”树立了铁规矩。

对此，钟承林举例道，其中对现
行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
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
部涉及污染防治法律进行整合，并总
结吸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成功
经验和做法，将交叉重复的条款逐一
梳理、提炼创新，形成了“污染防治”
专编，包括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
9个分编共36章，有效解决了生态环
境领域立法“碎片化”、部分法条冲突
等问题。

“以后再开展治污工作，管什么、
依据什么、怎么做，条款都很具体，可
操作性也强。”钟承林相信，这让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规矩更
硬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也将更有
针对性、更有成效。

法典草案关于“小过重罚”“大过
轻罚”的相关规定做出的调整，也备
受关注。

事实上，四川始终坚持以“过罚
相当”为核心，旨在解决“小过重罚”
的执法不公，杜绝“大过轻罚”的监管
失效，推动环境执法从“刚性威慑”向

“刚柔并济、精准治理”深入转型，最
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企业合法权益的平衡统一。

体现在环境执法工作中，首先就
是突出过罚相当、惩教结合。

“我们要做到将生态环境行政处
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
及危害程度精准匹配，既坚决遏制恶
意违法行为、守住生态环境底线，又
兼顾轻微违法行为的教育引导作
用。”钟承林说，这是实现“处罚与教

育并重、惩戒与引导同行”的执法目
标，彰显环境执法的力度与温度。

结合岗位职责
做好地方立法的“立、改、废”

法典草案共5编、1242条，展现出
宏阔架构，其中也有“家门口”的油烟
恶臭、城乡绿化树种、广场噪声、秸秆
焚烧……一份法典草案既着眼宏观
大局，也关切百姓日常。

钟承林说，下一步，他将结合岗
位职责，积极配合人大做好法典出台
后地方立法的“立、改、废”工作。他
说，法典出台后，相关法律和地方性
法规将作出相应调整，有些需要废
止，有些需要修改，有些需要配套制
定新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我们将在
省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部署下，配合
司法厅等部门做好我省生态环境领
域地方立法的清理、修改、废止等工
作，为法典的贯彻实施创造更加有利
的条件。”

钟承林表示，“在省委省政府坚
强领导下，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将切实
履行法典赋予的监督管理职责，从加
强督导考核、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日
常监管、严惩违法行为等方方面面着
力，确保法典各项制度落地见效，用
法治力量为谱写美丽中国四川新篇
章作出积极贡献。”

同时，钟承林透露，将进一步理
顺执法依据体系，结合法典草案中
关于从重处罚、从轻减轻处罚、不予
处罚的一般适用规定，以及不同污
染类型、违法主体的计罚标准调整
要求，修订完善四川省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裁量标准，细化裁量阶次，明
确裁量依据，确保行政处罚幅度精
准适配违法行为情节，实现“同案同
罚、异案异罚、过罚相当”，坚决杜绝
执法随意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
茜 梁家旗北京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钟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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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开始
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就生态环境法典草案
（以下简称法典草案）相关问题采访
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民法学家孙宪忠。

对于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的法典
草案，孙宪忠说，这部法律系统体现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党中央、全国人大非常重视，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

孙宪忠回忆说，我国在法律中明
确环境保护的理念比较早，早在上世
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意识到了
针对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问题。

作为一位民法学者，孙宪忠说，
民法中的损害赔偿原则并不能适用

于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他解释说，
民法上损害赔偿在因果关系上比较
容易确定，但是环境污染往往受害人
比较广泛，对于普通人来说，取证也
比较困难。我国立法机关很早就注
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1989年就出
台了环境保护法。

“这部法律已经实施了30多
年。”孙宪忠说，30多年来，我国经济
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通过对
法典草案的编纂，把环境保护提升
到生态高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
更进了一步。

孙宪忠解释说，这意味着对生态
环境的法律保护从以前被动地等待
问题出现再去解决，变成了更加积极
地去预防生态环境可能出现的问题。

“总体上来看，法典草案是相当
不错的。”孙宪忠评价说，这主要体现
在它的前瞻性比较强，解决问题的意
识比较明显，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也
相对完善。

法典草案编纂采取适度法典化
的模式。草案共5编、1242条，各编依
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
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

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等10部
法律将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不再保
留。长江保护法等法律在法典出台
后将继续保留。此外，考虑应对气候
变化等方面的法治需求，目前这些方
面尚未制定专门法律。编纂生态环
境法典草案，宜就此作出一些原则
性、引领性的规定。

孙宪忠说，生态环境法典并没有
像民法典一样将所有与民法有关的
法律全部纳入，这主要是由目前我国
发展阶段的情况所决定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今后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预留切口和空间。”孙宪
忠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对气候变
化等问题还要在工作中解决，相关法
律还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

生态环境法典前瞻性强 解决问题意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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